
土地租赁合同书

甲方（出租方）：鹤山昆仑客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乙方（承租方）：
联系电话：


就鹤城镇坪山村委背虎坑、百公背（地名）面积约为78亩（背虎坑50亩、百公背28亩）的土地租赁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一、租赁地点、面积和租赁期
1.甲方位于鹤山市鹤城镇坪山村民委员会背虎坑、百公背（地名）面积约为78亩（背虎坑50亩、百公背28亩）(以下简称租赁地)，该租赁地是甲方承包。 
2.该地块面积:约78亩。
3.租赁期限：从2026年4月1日起至2046年3月31日止。

二、租赁期事项
1.租赁期内，乙方建设等所有费用及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损害等产生的损失，乙方按规定承担。
[bookmark: _GoBack]2.自双方签订合同起，乙方需在30日内对78亩农用地进行土地清杂、平整。
3.租赁期结束或中途双方解除协议，乙方需在双方规定时间内对租赁地进行平整修复，否则，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三、租金计算方式
租金以人民币方式结算，租金为600元/年/亩，即租金为46800元/年。租金每5年递增10%。

四、租金交纳方式
1.每年结算一次，乙方每年3月15日前将应计租金划至甲方指定账户。
2.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
账户：鹤山昆仑客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账号：80020000020826466
开户行：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城支行 
3.甲方开具租金的收据给乙方。

五、合同押金
合同押金为46800元，乙方于租赁地公开招标期间交付的竞投保证金46800元，在合同签订之日直接转为合同押金，因此乙方不需另外交付。若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未违约，甲方在合同期满后的十天内全额无息返还合同押金给乙方。甲方应开具合同押金收据给乙方。

六、甲乙双方责任
1.甲方有责任协助做好租赁地范围内的治安工作。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硬性摊派任何费用。
2.如果乙方与第三方（包括当地村民）发生纠纷，甲方有责任协助解决，最终依据调解结果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3.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地方性法规、规定、文件等随意更改租赁条件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否则，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均由甲方负责。
4.租赁期前，甲方产生的水费、电费以及其它由甲方租赁时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5.乙方不得擅自超出租赁地使用范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6.乙方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政府对各地类相关规定依法依规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租赁地用途。若乙方需要改变租赁地用途或搭建构筑物，必须先征得甲方同意，并报镇政府相关部门备案，获得批准同意并按政府合法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作业，且涉及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如有违反，视乙方违约处理。
7.未经镇政府相关部门同意、未按照政府合法程序办理相关手续，乙方不能新建、拆建、翻新、换顶、硬底化，租赁地使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8.乙方在开发土地时，必须完善该地块农田水利设施。应注意下游农田水利设施，不得破坏农田水利设施和损害农作物，不得影响下游农作物及农用地的灌溉。如因此造成损失，由乙方承担。
9.乙方日常经营生产不得对本租赁地及四周环境造成污染。如对租赁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经相关部门多次调解处理，整改无效的，甲方有权无偿收回租赁地的使用权。
10.租赁期内，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乙方不得开采、运走。
11.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乙方若将该土地进行转让或与他人合伙经营，需提前告知甲方，按照政府合法程序办理合同转让手续。
12.在租赁期内，乙方对使用租赁地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规定承担。

七、违约责任
1.乙方必须按时缴交租赁款。乙方逾期缴交租赁款，每天按拖欠租赁款总额的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如乙方逾期一个月仍未交清租赁款，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收回租赁地的经营使用权，乙方所交付的合同押金不再退回，甲方无偿取得乙方在承租地上的所有投资（包含但不限于货币投资等）。
2.乙方在租赁期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甲方一经发现，限期要求乙方恢复土地使用，乙方不恢复或逾期不恢复原土地用途使用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租赁地的经营使用权，乙方所交付的合同押金不再退回，甲方无偿取得乙方在承租地上的所有投资，且由此产生的民事、行政责任由乙方承担。
3.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租赁范围内经营的一切合法事务。甲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如因甲方干涉乙方经营权及单方面终止合同，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
4.若乙方中途退出，乙方所交付的合同押金不再退回，甲方无偿取得乙方在承租地上所投资的所有资产，并追收乙方所拖欠的租金。
5.在租赁期内，若遇国家或市、县以上的指令性政策征收该租赁地段及其他不可抗力情况，甲、乙双方无条件服从，而经济损失补偿按法律有关规定或市、县的政策执行，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地上青苗及由乙方自建设施和乙方搭建的临时建筑物按国家相关政策的补偿，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八、租赁期满
1.租赁期满后，乙方在租赁范围内建设的所有建（构）筑物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故意毁坏或拆除，可动资产（机械设备等）由乙方自行处理。
2.甲方若继续出租该租赁地，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但须满足续租条件，且按照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合法合规程序办理续租手续。

九、法律效力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甲、乙双方代表人发生变更，不得变更合同。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有不可调解的矛盾，可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或向合同仲裁机关提出仲裁，败诉方必须服从判决及由此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3.本合同一式四份，每份合同共六页（含签署页），合同附件详见本页下方附件说明。合同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合同骑缝加盖甲、乙双方有效公章方为有效。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两份、丙方执一份。
 
附件: 1.甲方身份证复印件
2.乙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乙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4.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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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鹤山昆仑客韵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乙方：                     （签名、指纹） 





  







合同签署日期：2026年   月   日


